钦北区青塘镇

人民代表大会文件

青人大发〔2022〕  号


关于印发青塘镇人大开展青塘村片人大代表联络站人大工作方案的通知

青塘村片人大代表联络站：

根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印发2022年度全区人大代表“混合编组、多级联动、履职为民”主题活动总体方案的通知》要求，为更好地开展本片各级人大代表履职工作，经镇党委同意，镇人大认真研究，决定组织青塘村片人大代表联络站各级人大代表开展进站主题活动、联系选民群众活动、人大代表培训学习活动等相关人大活动。同时，为积极响应“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建设幸福宜居家园”主题活动号召，做好意见建议征集活动，此次进站主题活动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建设幸福宜居家园”。现将活动方案印发你们，请按要求做好相关准备工作。

钦州市钦北区青塘镇人民代表大会

2022年9月  日

青塘镇人大开展青塘村片人大代表联络站人大工作方案

为确保我镇青塘村片人大代表联络站人大工作活动的顺利开展，制定本方案。
一、活动目的

通过各项活动，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和优势，推动深入开展“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建设幸福宜居家园”的主题生活方式，为推进科学防控疫情、建设幸福宜居家园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民生支撑。

二、活动内容

青塘村片人大代表联络站各级人大代表开展进站主题活动、联系选民群众活动、人大代表培训学习活动、述职报告等相关人大活动。此次进站主题活动为考察青塘村委朱砂塘村附近卫生整洁，助力提升乡村风貌。

三、活动组成员

组　  长：班  源　镇人大主席

副 组 长：姚清桦　镇人大副主席

成　  员：唐军成  钦州市人大代表，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贺  艺  钦州市、钦北区人大代表，钦北区教育局局长
于海娇  钦州市、钦北区人大代表，钦北区教育团工委书记
陈庆勇  钦北区人大代表，钦北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杨色珍  钦北区人大代表，钦北区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

廖  震  钦北区人大代表，钦北区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

农国欢  钦北区人大代表，钦北区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干部
刘绍燕  钦北区、镇人大代表，中共青塘镇委员会党委书记

赖盛伟  钦北区、镇人大代表，青塘村委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利开拾  钦北区、镇人大代表，青塘镇榃甫村委党支部副书记

黄  艳  镇人大代表，青塘镇青塘村委村医
陈国生  镇人大代表，青塘镇青塘村委党总支部副书记、委员

梁代述  镇人大代表，青塘镇人民政府委员、副镇长

颜已玲  镇人大代表，青塘镇青塘村委妇联主席

曾庆东  镇人大代表，青塘镇青塘村委8队农民

利庚贤  镇人大代表，青塘镇榃甫村委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

谭凤艳  镇人大代表，青塘镇榃甫村委2队农民

王家玲  镇人大代表，青塘镇榃甫村委那彰村农民

利达造  镇人大代表，青塘镇榃甫村委团支部书记

黄钰茜  镇人大代表，青塘镇人民政府党政办主任
利锦兴  镇人大代表，青塘镇榃甫村委12队农民

陈  丽  镇人大代表，青塘镇榃甫村委16队队长

黎成才  镇人大代表，青塘镇榃甫村委民兵营长

黄春英  镇人大代表，青塘镇榃甫村委19队农民
梁秀华  镇政府会计兼人大专干

四、活动方式和日程安排

活动主要采取听取实地走访考察、民情沟通会等方式进行。具体日程安排如下：
9月 日（星期 ）上午到青塘村委   

09:10-09:20  前往青塘村委（行程40分钟），唐军成院长先与驻站代表见面。
09:20-09:35  在榃甫村委高坡村，调研建设幸福宜居家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助推经济社会发展。

09:35-10:05  前往青塘镇青塘村委朱砂塘自然村（行程10分钟）

调研建设幸福宜居家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和城乡风貌建设情况。

10:05-10:20  前往青塘镇青塘村片人大代表联络站（行程10分

钟），唐军成院长与所联系的3名区、镇人大代表座谈。

10:20-11:50  在青塘镇青塘村片人大代表联络站召开人大代表民情沟通会。（会议时间90分钟）

11:50-12:00  代表合影留念。

五、注意事项
（一）青塘村和榃甫村组织好本村的人大代表和邀请的群众按时参加，确保代表和群众往返安全。
（二）纪律要求：履职代表要把精力放在履职活动上，认真完成活动任务。活动原则上不得请假，如因特殊情况确需请假的，必须严格履行请假手续，由本村委事先向镇人大办报请假并经批准。

(三)疫情防控要求：履职代表需提前填写《广西居民健康表》(附件1)，签字盖章（村委会章）后于报到时上交。14天内有进出中高风险地区的人员不得参训。代表和群众往返途中及培训期间须佩戴口罩，做好自我防护。

不尽事宜，请联系镇人大办梁秀华，电话:0777-5971857。

附件：广西居民健康表


附件

	广西居民健康申报表

	为了你和大家健康，请如实填报，如隐瞒或虚假填报，将依法追究责任。

	申报人员如实填写以下内容：

	姓名：
	性别： □男  □女
	手机号码：  

	身份证号码：

	过去14天内居住地址：        省（市、自治区）       市        县（市、区）

	户籍地址：        省（市、自治区）      市       县（市、区）

	目的地：  钦州市

	出行日期：      年     月     日  

	（1）14天内是否被诊断为新冠肺炎、疑似患者、密切接触者：□是  □否

	（2）14天内是否曾有发热、乏力、干咳症状：□是  □否

	（3）14天内家庭成员是否有被诊断为新冠肺炎、疑似患者、密切接触者：□是  □否

	（4）14天内是否与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疑似患者、密切接触者有接触史：□是  □否

	（5）1个月内是否到过疫情重点区域，或与该地区人员有接触史：□是  □否

	（6）是否连续14天居住在广西：□是  □否

	（7）疫情期间承诺自觉服从大会会务组安排、不参与聚餐聚会：□是  □否

	     以上内容属实，如隐瞒、虚报，本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和相应后果。

              申报人（签字）：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镇（街道）人大意见
                         盖章 

时间：    年    月    日


	钦北区青塘镇人民代表大会办公室            2022年9月  日印发                      


 
















